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常工职院科〔2017〕2号

关于印发《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专利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部)、部门、直属单位：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专利管理办法（试行）》已

经 2017年第9次院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专利管理办法（试行）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2017 年 6 月 27 日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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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专利管理办法（试行）

为了加强对学生创新能力培养，鼓励大学生发明创造，支持

学生学以致用，形成专利技术，提高广大学生的科技创新意识和

知识产权意识，规范专利申请、资助及奖励管理程序，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推进学院内涵建设，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办法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高等学校知识产权保护管理规定》

的有关精神而制定，旨在规范在校大学生申报专利行为，鼓励学

生积极投身创新实践，并实施以专利技术为依托，参与“挑战杯”

竞赛等各类创新创业活动。

第二条 资助对象

本办法所适用的对象为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所有在籍学

生。

第三条 资助条件

（一）拟申请的专利应具备

1.所申请专利与学院开设的专业相关；

2.具备创新性，相对于现有技术、设计具有显著的进步和实

质性特点；

3.具备技术实用性，具有产业上应用的可能性，有潜在的市

场前景或经济效益；

4.没有署名权纠纷。



—3—

（二）成果所有权人必须是“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且

不得私自变更。

（三）成果申请时的参与学生必须是在籍学生。

第四条 经费保障

学生专利申请和资助奖励费用从学院事业费按年度预算列

支。

第二章 申请程序

第五条 学生（第一发明人）按学院统一格式填写《知识产

权技术交底书》，并通过“事务大厅”中“知识产权基金申请”

项目，进行在线申报，并上传相关附件。

第六条 二级学院院长进行在线审批，对所申请专利的专业

相关性进行审查，并签署审批意见。由科技处进行格式审查通过

后，递交分管院领导审批。

第七条 与我院相关专业无相关性的专利申请，学校不予资

助。对专业相关性有异议的学生专利，院学术委员会科学研究专

门委员会进行审议复核。

第八条 学生专利申请由学院签约的专利代理机构提供代

理服务，自行委托代理的专利申请费用自理。

第九条 专利授权后，专利证书原件及全套资料由学院科技

处负责登记，在院办档案室存档，发明人可凭学生证到档案室领

取复印件。

第三章 专利资助

第十条 发明专利申请费、代理费、实质审查费、授权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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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后（含授权当年）5 年的年费等相关费用；实用新型专利、

外观设计专利的申请费、代理费、授权费和授权后（含授权当年）

2 年的年费等相关费用；软件著作权登记费、代理费和证书费等

相关费用。

第十一条 学生专利属于学生在校期间的职务发明，常州工

程职业技术学院作为专利权人，拥有优先实施权，学生（团队）

对专利技术进行转化时，需征得学校同意并签署有关专利转化协

议。

第四章 专利奖励

第十二条 学院对获得专利授权的学生（团队）给予奖金和

兑换学分。

第十三条 学院根据专利类型、学科相关性、有效性、创新

性、技术水平、经济效益、权属状态等方面进行奖励认定，确保

专利奖励达到鼓励发明创造、激励自主创新的效果。

第十四条 学生专利奖励金标准标参照《常州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知识产权管理办法》执行，奖励金从学院科研基金中列支，

由科技处负责实施。学分奖励标准参照《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活动与证书课程学分实施办法》执行。

学生专利奖励标准见下表：

类 别

第一发明人 第二发明人
第三发明

人
奖励标

准

（元/

件）

备注可兑换学分

（分/件）

可兑换学分

（分/件）

可兑换学

分

（分/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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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

专利

受理 2 1 0.5 2000

职务

发明

授权 4 2 1.5 8000

实用新型专

利
3 1.5 1 1000

软件著作权 3 1.5 1 1000

外观设计专

利
1.5 1 0.5 500

（注 1：奖励金发放根据团队、指导教师及相关支持人员贡

献大小由第一发明人进行分配；注 2：若发明人/设计人中有教

师，则按《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工作量计分办法及标准(试

行）》规定分配全部科研工作量）

第十五条有关学生获得专利取得可兑换学分奖励，参照《常

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学分兑换管理办法（试行）》中相关条

款执行，由教务处负责实施。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科技处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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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7年 6月 27日印发


